浮桥镇人民政府

浮桥镇人民政府政务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本镇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推进依法行政，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镇的政务信息，除下列情形外，都应当予以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三）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造成不当侵害的；

（四）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与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直接影响案件查处或者危及个人生命安全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应当予以公开的政务信息包括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和依申请公开的政务信息。

第四条 对下列政务信息，本镇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

（一）本镇发布的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措施；

（二）本镇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政务信息。

第五条 对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应当于信息生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第六条 除应当主动公开以外的其他应当予以公开的政务信息，属于依申请公开的信息。

第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要求公开政务信息、获取政务信息的权利。本镇政务信息生成后的时间超出档案法律、法规规定的档案移交年限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到相应的档案馆查找有关政务信息。

第八条 向本镇申请公开政务信息的，可以采用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申请。采用上述方式确有困难的，可以采用当面口头形式提出申请，获取政务信息的申请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地址、联系方式以及所需政务信息内容的描述等。

第九条 本镇收到申请后应当及时登记，并根据下列情形给予答复或者提供信息：

（一）属于已主动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得该政务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主动公开范围但尚未主动公开的，应当及时向申请人提供其所需政务信息；

（三）属于依申请公开范围的，应当向申请人提供其所需政务信息；

（四）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五）申请公开的政务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六）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更改、补充申请。

第十条 对要求公开政务信息的申请，可以当场答复或者提供的，应当当场答复或者提供政府信息；不能当场答复或者提供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或者提供政务信息。

第十一条 本镇依申请提供政务信息的，必要时可以安排适当的时间和场所，供申请人当场阅读或者自行抄录。应申请人的要求，本机关可以提供打印、复制等服务。

第十二条 本镇编制和公开政务信息目录。政务信息目录包括公开的事项、期限和形式等。

公开的事项、期限或者形式发生变化的，本镇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政府信息目录进行调整和更新。

第十三条 对尚未确定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范围的政务信息，由承办人员提出具体意见交本机关主管领导人审核批准后，可依照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和程序，暂缓公开。暂缓公开的政务信息，在性质或者密级确定后，按照本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本镇设立政务公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监察室。对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制作、形成、获得或者掌握的应当予以公开的政务信息，应当经审核后，按照本规定予以公开。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本镇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解释。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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